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Ȳ摘要ȳ 

2013 年度的最高法院判決見解豐富，ф表著最高法院法官在法學方法

論個案運用上勇於嘗試且逐漸成熟，在民法釋義學上說理豐富，且引ሴ法學

理論之前進，х人佩服Ȅ特別是在民法方法論上，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參考我

國學說之見解，說明我國民法第 1條法理之補充功能，包括制定法內之法ࡡ

續造Ȟ如類推適用ȟ及制定法外之法ࡡ續造Ȟ如基於事物本質及公平原則依

據法理而創造法ࡡȟ，宣告我國全盤繼受採用德國學者 Larenz 所創設的法

學方法論上三階ቹ法ีࡡ現構造論，最受矚目！ 

關鍵字：制定法外之法律續造、依法理、預約、雙重債權讓與、違約金、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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